附件2

《海陵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
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解读

为规范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提高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质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省、市有关规定，海陵区司法局起草了《海陵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目的
[bookmark: _GoBack]为推动政府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进一步规范海陵区合法性审查工作程序，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海陵区司法局结合区域行政实践，组织起草《海陵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征求意见稿）》。
2、 起草过程
2024年10月份，根据海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申报2025年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建议项目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填报了《2025年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项目申报表》。2025年7月，根据制定计划开展起草工作，形成《海陵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征求意见稿）》。2025年8月，向相关部门、镇街征求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广泛征集意见建议。
3、 文件主要内容
《海陵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共有十九条内容，其中：
第一条说明了制定《规定》的目的。
第二条至第四条对《规定》适用的范围、对象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时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进行了规定。
第五条至第十七条对海陵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要求、时限、责任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第十八条规定各镇街和区政府各部门的合法性审查工作参照《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对《规定》的有效期间进行了规定。

